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上訴字第5402號

上  訴  人  

即  被  告  VO NGOC GIAU (中文名：武玉饒)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選任辯護人  吳存富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許亞哲律師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

9年度訴字第429號，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

號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8341號），提起上訴，

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。

上開撤銷部分，各處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7「本院宣告刑」欄所

示之刑。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

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院審理範圍：

　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

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原審判決後，上訴人即被

告VO NGOC GIAU (中文名：武玉饒)不服原判決關於刑之部

分，提起上訴（見本院卷第85頁），並於本院審判中，陳明

其對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、論罪及沒收部分，均不上

訴（見本院卷第293頁），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

刑部分，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、論罪及沒收等其

他部分，故此部分認定，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、

證據及理由（如附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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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撤銷改判及量刑理由：

　㈠原審就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（共9罪）、侵占罪（共8

罪）及詐欺取財罪（1罪），予以科刑，固非無見。惟被告

於本院審判時業已實際支付賠償告訴人張莉娟、裴氏日及黎

氏明紅（下合稱本案告訴人）新臺幣（下同）110萬元之賠

償金額，並約定就剩餘賠償款項240萬元，自民國114年1月

起每月償還5萬元予本案告訴人等節，此有被告及本案告訴

人刑事陳報狀暨所附還款計畫書等件附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

327至353頁），原判決未及斟酌此部分犯後態度而為科刑，

容有未恰。被告據此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，為有理由，

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，自屬無可維持，應

由本院將原判決刑之部分，予以撤銷改判。
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管道解決己

身經濟問題，竟利用同鄉情誼之信任關係，以冒標或假冒保

單等方式詐取財物，以及將得標款項侵占入己，紊亂民間合

會秩序，且其明知自己因經濟窘困而週轉不靈，並無資力返

還借款，竟仍向告訴人黎氏明紅詐取款項；惟被告於原審審

理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，並依前揭和解方案給付賠償金額

予本案告訴人；兼衡被告與本案告訴人平日之關係、被告之

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犯罪所生危害、犯罪所得之數額及

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生活狀況（見本院

卷第308頁）、本案告訴人所表示之意見（見本院卷第327

頁），暨被告另有詐欺之前科素行（見本院卷第41至45頁所

附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本判決

附表編號1至7「本院判決宣告刑」欄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

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　㈢再以行為之罪責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所犯上開18罪侵害法益之

異同、行為態樣、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、空間之密

接程度、犯罪動機、手段、犯罪情節，暨其責任非難重複之

程度，各罪數所反應之人格特性，本於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

原則及恤刑之目的，於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範圍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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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

準。　　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、第369條第1項前段、第364

條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江文君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五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芃宇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曹馨方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彥成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就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

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

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

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；其餘部分不得上訴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昀蔚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附錄：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
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
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

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

（準文書）

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、符號、圖畫、照像，依習慣或特約，足

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，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，以文書

論。

錄音、錄影或電磁紀錄，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、影

像或符號，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，亦同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

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）
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5年以下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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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徒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（普通詐欺罪）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

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，

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表：

編

號

原審認定之

犯罪事實

原判決罪名及宣告刑 本院宣告刑

1 原判決附表

編號1即

起訴書犯罪

事實、㈠

部分

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行

使偽造準私文書罪，共貳

罪，均處有期徒刑伍月，

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

仟元折算壹日。

所犯左列貳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

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

折算壹日。

2 原判決附表

編號1即

起訴書犯罪

事實、㈠

部分

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

占罪，共貳罪，均處有期

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

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

日。

所犯左列貳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

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

折算壹日。

3 原判決附表

編號2即

起訴書犯罪

事實、㈡

部分

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行

使偽造準私文書罪，共柒

罪，均處有期徒刑陸月，

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

仟元折算壹日。

所犯左列柒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伍

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

折算壹日。

4 原判決附表

編號3即

起訴書犯罪

事實、㈢

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

占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

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

仟元折算壹日。

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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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編號

1部分

5 原判決附表

編號4即

起訴書犯罪

事實、㈢

附表四編號

2、4至6部

分

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

占罪，共肆罪，均處有期

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

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

日。

所犯左列肆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

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

折算壹日。

6 原判決附表

編號5即

起訴書犯罪

事實、㈢

附表四編號

3部分

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

占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

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

仟元折算壹日。

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7 原判決附表

編號6即

起訴書犯罪

事實、㈣

部分

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詐

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柒

月。

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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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pen-record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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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pen-record-ques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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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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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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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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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上訴字第5402號
上  訴  人  
即  被  告  VO NGOC GIAU (中文名：武玉饒)










選任辯護人  吳存富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許亞哲律師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429號，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8341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。
上開撤銷部分，各處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7「本院宣告刑」欄所示之刑。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院審理範圍：
　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原審判決後，上訴人即被告VO NGOC GIAU (中文名：武玉饒)不服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，提起上訴（見本院卷第85頁），並於本院審判中，陳明其對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、論罪及沒收部分，均不上訴（見本院卷第293頁），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，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、論罪及沒收等其他部分，故此部分認定，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撤銷改判及量刑理由：
　㈠原審就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（共9罪）、侵占罪（共8罪）及詐欺取財罪（1罪），予以科刑，固非無見。惟被告於本院審判時業已實際支付賠償告訴人張莉娟、裴氏日及黎氏明紅（下合稱本案告訴人）新臺幣（下同）110萬元之賠償金額，並約定就剩餘賠償款項240萬元，自民國114年1月起每月償還5萬元予本案告訴人等節，此有被告及本案告訴人刑事陳報狀暨所附還款計畫書等件附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327至353頁），原判決未及斟酌此部分犯後態度而為科刑，容有未恰。被告據此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，為有理由，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，自屬無可維持，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刑之部分，予以撤銷改判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管道解決己身經濟問題，竟利用同鄉情誼之信任關係，以冒標或假冒保單等方式詐取財物，以及將得標款項侵占入己，紊亂民間合會秩序，且其明知自己因經濟窘困而週轉不靈，並無資力返還借款，竟仍向告訴人黎氏明紅詐取款項；惟被告於原審審理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，並依前揭和解方案給付賠償金額予本案告訴人；兼衡被告與本案告訴人平日之關係、被告之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犯罪所生危害、犯罪所得之數額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生活狀況（見本院卷第308頁）、本案告訴人所表示之意見（見本院卷第327頁），暨被告另有詐欺之前科素行（見本院卷第41至45頁所附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7「本院判決宣告刑」欄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再以行為之罪責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所犯上開18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行為態樣、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、空間之密接程度、犯罪動機、手段、犯罪情節，暨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，各罪數所反應之人格特性，本於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及恤刑之目的，於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範圍內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　　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、第369條第1項前段、第364條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江文君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五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芃宇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曹馨方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彥成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就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；其餘部分不得上訴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昀蔚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附錄：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
（準文書）
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、符號、圖畫、照像，依習慣或特約，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，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，以文書論。
錄音、錄影或電磁紀錄，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、影像或符號，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，亦同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
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）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附表：
		編號

		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

		原判決罪名及宣告刑

		本院宣告刑



		1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1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㈠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，共貳罪，均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所犯左列貳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2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1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㈠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共貳罪，均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		所犯左列貳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3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2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㈡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，共柒罪，均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		所犯左列柒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4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3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㈢附表四編號1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		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5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4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㈢附表四編號2、4至6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共肆罪，均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		所犯左列肆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6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5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㈢附表四編號3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		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7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6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㈣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柒月。

		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





　　　
　　

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上訴字第5402號
上  訴  人  
即  被  告  VO NGOC GIAU (中文名：武玉饒)





選任辯護人  吳存富律師
            許亞哲律師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
9年度訴字第429號，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
號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8341號），提起上訴，
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。
上開撤銷部分，各處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7「本院宣告刑」欄所
示之刑。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
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院審理範圍：
　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
   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原審判決後，上訴人即被
    告VO NGOC GIAU (中文名：武玉饒)不服原判決關於刑之部
    分，提起上訴（見本院卷第85頁），並於本院審判中，陳明
    其對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、論罪及沒收部分，均不上
    訴（見本院卷第293頁），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
    刑部分，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、論罪及沒收等其
    他部分，故此部分認定，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、
    證據及理由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撤銷改判及量刑理由：
　㈠原審就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（共9罪）、侵占罪（共8
    罪）及詐欺取財罪（1罪），予以科刑，固非無見。惟被告
    於本院審判時業已實際支付賠償告訴人張莉娟、裴氏日及黎
    氏明紅（下合稱本案告訴人）新臺幣（下同）110萬元之賠
    償金額，並約定就剩餘賠償款項240萬元，自民國114年1月
    起每月償還5萬元予本案告訴人等節，此有被告及本案告訴
    人刑事陳報狀暨所附還款計畫書等件附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
    327至353頁），原判決未及斟酌此部分犯後態度而為科刑，
    容有未恰。被告據此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，為有理由，
   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，自屬無可維持，應
    由本院將原判決刑之部分，予以撤銷改判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管道解決己
    身經濟問題，竟利用同鄉情誼之信任關係，以冒標或假冒保
    單等方式詐取財物，以及將得標款項侵占入己，紊亂民間合
    會秩序，且其明知自己因經濟窘困而週轉不靈，並無資力返
    還借款，竟仍向告訴人黎氏明紅詐取款項；惟被告於原審審
    理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，並依前揭和解方案給付賠償金額
    予本案告訴人；兼衡被告與本案告訴人平日之關係、被告之
    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犯罪所生危害、犯罪所得之數額及
    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生活狀況（見本院
    卷第308頁）、本案告訴人所表示之意見（見本院卷第327頁
    ），暨被告另有詐欺之前科素行（見本院卷第41至45頁所附
    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本判決附
    表編號1至7「本院判決宣告刑」欄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
    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再以行為之罪責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所犯上開18罪侵害法益之
    異同、行為態樣、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、空間之密
    接程度、犯罪動機、手段、犯罪情節，暨其責任非難重複之
    程度，各罪數所反應之人格特性，本於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
    原則及恤刑之目的，於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範圍內，
    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
    準。　　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、第369條第1項前段、第364
條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江文君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五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芃宇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曹馨方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彥成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就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
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
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
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；其餘部分不得上訴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昀蔚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附錄：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
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
（準文書）
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、符號、圖畫、照像，依習慣或特約，足
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，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，以文書論
。
錄音、錄影或電磁紀錄，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、影
像或符號，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，亦同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
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）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5年以下有
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
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，
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表：
編號 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原判決罪名及宣告刑 本院宣告刑 1 原判決附表編號1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㈠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，共貳罪，均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 所犯左列貳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     2 原判決附表編號1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㈠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共貳罪，均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所犯左列貳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3 原判決附表編號2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㈡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，共柒罪，均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所犯左列柒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4 原判決附表編號3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㈢附表四編號1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5 原判決附表編號4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㈢附表四編號2、4至6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共肆罪，均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所犯左列肆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6 原判決附表編號5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㈢附表四編號3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7 原判決附表編號6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㈣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柒月。 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　　　
　　


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上訴字第5402號
上  訴  人  
即  被  告  VO NGOC GIAU (中文名：武玉饒)










選任辯護人  吳存富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許亞哲律師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429號，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8341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。
上開撤銷部分，各處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7「本院宣告刑」欄所示之刑。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院審理範圍：
　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原審判決後，上訴人即被告VO NGOC GIAU (中文名：武玉饒)不服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，提起上訴（見本院卷第85頁），並於本院審判中，陳明其對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、論罪及沒收部分，均不上訴（見本院卷第293頁），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，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、論罪及沒收等其他部分，故此部分認定，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撤銷改判及量刑理由：
　㈠原審就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（共9罪）、侵占罪（共8罪）及詐欺取財罪（1罪），予以科刑，固非無見。惟被告於本院審判時業已實際支付賠償告訴人張莉娟、裴氏日及黎氏明紅（下合稱本案告訴人）新臺幣（下同）110萬元之賠償金額，並約定就剩餘賠償款項240萬元，自民國114年1月起每月償還5萬元予本案告訴人等節，此有被告及本案告訴人刑事陳報狀暨所附還款計畫書等件附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327至353頁），原判決未及斟酌此部分犯後態度而為科刑，容有未恰。被告據此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，為有理由，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，自屬無可維持，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刑之部分，予以撤銷改判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管道解決己身經濟問題，竟利用同鄉情誼之信任關係，以冒標或假冒保單等方式詐取財物，以及將得標款項侵占入己，紊亂民間合會秩序，且其明知自己因經濟窘困而週轉不靈，並無資力返還借款，竟仍向告訴人黎氏明紅詐取款項；惟被告於原審審理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，並依前揭和解方案給付賠償金額予本案告訴人；兼衡被告與本案告訴人平日之關係、被告之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犯罪所生危害、犯罪所得之數額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生活狀況（見本院卷第308頁）、本案告訴人所表示之意見（見本院卷第327頁），暨被告另有詐欺之前科素行（見本院卷第41至45頁所附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7「本院判決宣告刑」欄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再以行為之罪責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所犯上開18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行為態樣、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、空間之密接程度、犯罪動機、手段、犯罪情節，暨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，各罪數所反應之人格特性，本於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及恤刑之目的，於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範圍內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　　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、第369條第1項前段、第364條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江文君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五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芃宇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曹馨方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彥成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就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；其餘部分不得上訴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昀蔚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附錄：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
（準文書）
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、符號、圖畫、照像，依習慣或特約，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，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，以文書論。
錄音、錄影或電磁紀錄，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、影像或符號，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，亦同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
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）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附表：
		編號

		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

		原判決罪名及宣告刑

		本院宣告刑



		1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1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㈠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，共貳罪，均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所犯左列貳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2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1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㈠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共貳罪，均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		所犯左列貳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3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2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㈡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，共柒罪，均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		所犯左列柒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4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3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㈢附表四編號1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		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5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4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㈢附表四編號2、4至6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共肆罪，均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		所犯左列肆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6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5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㈢附表四編號3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		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7

		原判決附表編號6即
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㈣部分

		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柒月。

		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





　　　
　　

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上訴字第5402號
上  訴  人  
即  被  告  VO NGOC GIAU (中文名：武玉饒)





選任辯護人  吳存富律師
            許亞哲律師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429號，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8341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。
上開撤銷部分，各處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7「本院宣告刑」欄所示之刑。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院審理範圍：
　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原審判決後，上訴人即被告VO NGOC GIAU (中文名：武玉饒)不服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，提起上訴（見本院卷第85頁），並於本院審判中，陳明其對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、論罪及沒收部分，均不上訴（見本院卷第293頁），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，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、論罪及沒收等其他部分，故此部分認定，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撤銷改判及量刑理由：
　㈠原審就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（共9罪）、侵占罪（共8罪）及詐欺取財罪（1罪），予以科刑，固非無見。惟被告於本院審判時業已實際支付賠償告訴人張莉娟、裴氏日及黎氏明紅（下合稱本案告訴人）新臺幣（下同）110萬元之賠償金額，並約定就剩餘賠償款項240萬元，自民國114年1月起每月償還5萬元予本案告訴人等節，此有被告及本案告訴人刑事陳報狀暨所附還款計畫書等件附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327至353頁），原判決未及斟酌此部分犯後態度而為科刑，容有未恰。被告據此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，為有理由，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，自屬無可維持，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刑之部分，予以撤銷改判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管道解決己身經濟問題，竟利用同鄉情誼之信任關係，以冒標或假冒保單等方式詐取財物，以及將得標款項侵占入己，紊亂民間合會秩序，且其明知自己因經濟窘困而週轉不靈，並無資力返還借款，竟仍向告訴人黎氏明紅詐取款項；惟被告於原審審理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，並依前揭和解方案給付賠償金額予本案告訴人；兼衡被告與本案告訴人平日之關係、被告之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犯罪所生危害、犯罪所得之數額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生活狀況（見本院卷第308頁）、本案告訴人所表示之意見（見本院卷第327頁），暨被告另有詐欺之前科素行（見本院卷第41至45頁所附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7「本院判決宣告刑」欄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再以行為之罪責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所犯上開18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行為態樣、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、空間之密接程度、犯罪動機、手段、犯罪情節，暨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，各罪數所反應之人格特性，本於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及恤刑之目的，於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範圍內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　　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、第369條第1項前段、第364條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江文君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五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芃宇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曹馨方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彥成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就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；其餘部分不得上訴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昀蔚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附錄：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
（準文書）
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、符號、圖畫、照像，依習慣或特約，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，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，以文書論。
錄音、錄影或電磁紀錄，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、影像或符號，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，亦同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
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）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表：
編號 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原判決罪名及宣告刑 本院宣告刑 1 原判決附表編號1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㈠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，共貳罪，均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 所犯左列貳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     2 原判決附表編號1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㈠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共貳罪，均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所犯左列貳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3 原判決附表編號2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㈡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，共柒罪，均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所犯左列柒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4 原判決附表編號3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㈢附表四編號1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5 原判決附表編號4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㈢附表四編號2、4至6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共肆罪，均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所犯左列肆罪部分，各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6 原判決附表編號5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㈢附表四編號3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7 原判決附表編號6即 起訴書犯罪事實、㈣部分 VO NGOC GIAU武玉饒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柒月。 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　　　
　　



